
 

附件 1： 

2018年业主满意度测评开展及申报流程 

一、 开展流程： 

物业服务企业须按照《关于印发<关于规范业主满意度测评完善住宅小区物业服

务质量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佛建管〔2012〕55号，点击链接可下载）

对在管住宅项目开展业主满意度测评活动，并将通知文件附件 5《住宅小区业主

满意度测评意见统计表》形成电子版于诚信系统申报。 

 
 

二、申报流程 

1.物业服务企业登录诚信管理系统 http://218.13.13.71/fszz/，登陆后，点击

“业主满意度评分”模块中的“提交业主满意度测评”功能 

 
 

2.点击“新建”按钮。 

 

3.填写信息： 

a.选择对应项目，b.选择登记时间（录入系统的时间），c.填写分值（根据综合

满意率填写，如 95%，就填写 95，该项只能填写数字，切勿填写文字），上传证

http://www.fsestate.com.cn/nd.jsp?id=778#_np=157_463
http://www.fsestate.com.cn/nd.jsp?id=778#_np=157_463


 

明材料扫描件（盖公章），点击保存后，点击提交。

 

 

 

4.企业点击“审核状况”板块中的“业主满意度测评审核状况”，可查看企业提



 

交的业主满意度测评的情况。 

 
 

三、其他事项说明 

1. 若该项下拉无项目选择，则说明企业未将项目进行申报； 

 
 

2.未交付使用的项目、非住宅项目的，则无须开展业主满意度测评，但须提交《情

况说明》（点击链接可下载），经属地社区委员会盖章后，作为证明附件上传至

系统，分值填写 100。若居委拒绝盖章，请备注好具体情况。 

 

3. 暂无在管项目的企业，则直接勾选“暂无在管项目”，下载《情况说明》（点

击链接可下载），填妥盖章后上传，分值填写 100。 

http://www.fsestate.com.cn/nd.jsp?id=779#_np=157_463
http://www.fsestate.com.cn/nd.jsp?id=779#_np=157_463
http://www.fsestate.com.cn/nd.jsp?id=779#_np=157_463


 

 

3.业主满意度测评为诚信计分规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逾时未能提交的，该部分

分值无法获取，即为 0，请各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重视。 

 

物业服务企业计分规则如下： 

2019年度初始诚信分 = 2018年末诚信分×20% + 2018年末行业自律分×15% + 

2018年度业主满意度测评分（按项目加权平均）×15% + 50 

 

4.业主满意度测评计分举例： 

某企业 A项目 10万平方米，2018年度业主满意度测评分值 98分；B项目 20万

平方米，业主满意度测评分值 100分，则 

2018年度业主满意度测评分（加权平均）=（98×10+100×20）/（10+20）=99.3 

 

5.诚信系统中所申报的项目都必须提交业主满意度测评结果！ 


